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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千聊直播间

财务第一教室

详情扫描二维码咨询免费课程

直播间介绍

我们的课程，由500强企业CFO、四大合伙人、税局专家、全

国税务领军、全国会计领军、知名律师、EXCEL专家、以及专

职讲师授课

每周2次，每次一小时左右    内容包括：税务课程、财务课程    

直播免费，回放为会员专享

财务第一教室，是国内领先的财税学习平台

课程包括，“高端课程、岗位课程、实操课程、考证课程”

满足财务人需要，服务120多万用户。

公司成立10年，始终不忘初心，打造质量、踏实低调、不挣暴利、

真诚待人，为财务人创造价值！

财务第一教室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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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务第一教室

新政来袭：

混合销售与兼营等最新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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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PART  01

一、混合销售与兼营的基本政策

　　新政来袭：混合销售与兼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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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销售与兼营

混合销售行为：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从事

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缴

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兼营行为：纳税人兼营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适用不

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

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文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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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销售与兼营

政策法规：

《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文附件一）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7年第11号第一条、第四条（已废止），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2号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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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销售与兼营

混合销售行为：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

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

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一项行为是关键，

适用税率看主业。

兼营行为：纳税人兼营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

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分别核算是重点，

否则税率从高算。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文附件一）

务第一教室

    

                                                   官 方 解 读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1.为什么有混合销售的规定

原增值税和营业税条例及细则中有关混合销售的概念是一致的，即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

涉及货物又涉及营业税应税劳务，为混合销售行为。此次营改增后，营业税全部改征增值

税，已不存在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概念。但如果销售一个茶杯都要划分货

物与设计，分别按17%（2018年5月1日之后为16%）和6%分别征税的话，又改变了税制

改革的初衷，也使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因此，《试点实施办法》增加了混合销售的表

述，明确处理原则，规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从事

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

税；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简化、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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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解读

2.如何确定混合销售行为

从混合销售行为的定义中我们知道，鉴别混合销售行为成立的标准是以一项销售行为是否既

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尺度的。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如何来确定什么行为是混合销售行

为呢?

混合销售行为成立的行为标准有两点：

一是其销售行为必须是一项；（一项销售行为——与兼营行为相区别的标志）

二是该项行为必须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其“货物”是指增值税条例中规定的有形动产，

包括电力、热力和气体；服务是指属于改征范围的交通运输服务、建筑服务、金融保险服务、

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等。

我们在确定混合销售是否成立时，其行为标准中的上述两点必须是同时存在，如果一项销售

行为只涉及销售服务，不涉及货物，这种行为就不是混合销售行为；反之，如果涉及销售服务

和涉及货物的行为，不是存在一项销售行为之中，这种行为也不是混合销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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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政策口径

1.上海税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逐条解读
如生产货物的单位，在销售货物的同时附带运输，其销售货物及提供运输的行为属于混合销售行为

，所收取的货物款项及运输费用应一律按销售货物计算缴纳增值税。

2.深圳市国家税务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培训资料（2016年4月）
混合销售，就是指同一项销售行为中既有提供服务又包含了销售货物。例如家电卖场在销售冰箱的

同时提供送货上门服务，该行为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因该纳税人是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

位，应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

特殊规定：试点纳税人销售电信服务时，附带赠送用户识别卡、电信终端等货物或者电信服务的，

应将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进行分别核算，按各自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3.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餐饮住宿服务业问题解答（2016-05-20）：
问：以餐饮服务为主的纳税人，销售餐饮服务的同时销售烟酒，属于哪种应税行为？

答：属于混合销售行为，按餐饮服务缴纳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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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全面推开营改增有关政策问题的解答2016-04-30

　　关于混合销售界定的问题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对于混合销售，按以下方法

确定如何计税：

　　（一）该销售行为必须是一项行为，这是与兼营行为相区别的标志。

　　（二）按企业经营的主业确定。若企业在账务上已经分开核算，以企业核算为准。

　　（三）企业不能分别核算的，按如下原则：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

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

售行为，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各地政策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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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湖北省营改增问题集

　　关于混合销售行为如何界定的问题？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对于混合销售，按以下方法

确定如何计税：

　　（1）该销售行为必须是一项行为，这是与兼营行为相区别的标志。

　　（2）按企业经营的主业确定。

　　若企业在账务上已经分开核算，以企业核算为准。

各地政策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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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二、剪不断理还乱的混合销售

　　新政来袭：混合销售与兼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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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剪不断理还乱的混合销售

11号公告、４２号公告进一步颠覆了传统增值税混合销售的概念，使剪不断理还

乱的混合销售进一步迷失了方向……

混合销售——按销售货物适用16%税率交纳增值税or按建筑劳务10%（甲供3%）

交纳增值税。

兼营行为——货物和劳务分别适用税率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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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销售与兼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7年第11号）

第一条　纳税人销售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结构件等自产货物的同时提供建筑

、安装服务，不属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文件印

发）第四十条规定的混合销售，应分别核算货物和建筑服务的销售额，分别适用不

同的税率或者征收率。

1.咋又不算了呢？

2.自产 “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结构件”？那“玻璃幕墙”、“铝合金门窗”

、防水材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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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公告第四条　一般纳税人销售电梯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其安装

服 务 可 以 按 照 甲 供 工 程 选 择 适 用 简 易 计 税 方 法 计 税 。

    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电梯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按照“其他现代

服务”缴纳增值税。

注： 11号公告第四条已作废

混合销售与兼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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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三、 42号公告中的混合与兼营

　　新政来袭：混合销售与兼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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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8年第42号）第六条：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应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

的销售额，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一般纳税人销售外购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如果已经按照兼营的有关规定，

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

法计税。

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按照“其他现代服务”缴纳增

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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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纳税人应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机器设备销售给甲方后，又

交给机器设备销售企业负责安装，可以将此机器设备视为“甲供”的机器设备，机

器设备销售企业提供的安装服务也可视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安装服务，可以选择适

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分别核算——机器设备销售+安装服务

如果未分别核算？以全部销售额按销售货物适用16%税率计税！

注意：会计核算、合同签订、发票开具

符合条件，可以按甲供工程选择简易征收。——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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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税[2016]36号文的规定，以下３种情形提供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

法计税：

1. 清包工

以清包工方式提供建筑服务，是指施工方不采购建筑工程所需的材料或只采购辅助材

料，并收取人工费、管理费或者其他费用的建筑服务。

2.老项目

3.甲供工程

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采购的建筑工程。

*甲供比例没有限制

*甲供的对象既包括设备、材料，也包括动力——电力

一根钉子、图纸、水电……

简易征收与甲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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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税人销售外购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１.纳税人未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应按照混合销售的有关规定，

确定其适用税目和税率。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

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１６%；其

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１０%

２.纳税人已按照兼营的有关规定，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同样可

以将此机器设备视为“甲供”的机器设备，将纳税人提供的安装服务视为为甲供工程提

供的安装服务，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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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号公告——机器设备

   11号公告——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结构件等自产货物的同时提供建筑、安

装服务

建筑安装服务价款能否选择3%的征收率呢？

什么是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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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　由零部件组装成，能运转、能变化能量、或产生有用的功的装置。如发电机

、起重机、计算机等。

设备　进行某项工作或供应某种需要所必须的成套建筑或器物。 

　　　　　　　　　　　　　　　　　　　　　　　　　　——现代汉语词典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

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的第二款到第五款列举了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生产经营

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电子设备。

什么是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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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 14885-2010）》

通用设备　包括计算机设备及软件；办公设备；车辆；图书档案设备；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雷达、无线电和卫星导航设备；通信设备；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仪器仪表；电子和通信测量仪器；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器

专用设备　包括探矿、采矿、选矿和造块设备；石油天然气开采专用设备工程机

械纺织设备；医疗设备体育设备；娱乐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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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算不算机器设备？

算？

还是不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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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计价设备材料划分标准（GB/T 50531-2009）》

设备——“经过加工制造，由多种部件按各自用途组成独特结构，具有生产加工

、动力、传送、储存、运输、科研、容量及能量传递或转换等功能的机器、容器

和成套装置等　　　　

设备与材料的划分原则“应根据其供货范围，特性等情况，以及本标准对设备、

材料的定义分别确定，不应仅依据物品的品名而划分”。将设备按生产和生活使

用目的分为建筑设备、工艺设备以及工艺性主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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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明确，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按

照“其他现代服务”缴纳增值税。 ——６%

　　　　　             加工修理修配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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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四、混合销售与兼营实务操作

　　新政来袭：混合销售与兼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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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情况按基本政策规定判断
混合销售行为：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

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

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兼营行为：纳税人兼营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

的，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二）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１.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应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

２.一般纳税人销售外购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已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

３.纳税人销售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结构件等自产货物的同时提供建筑、安装服务，应分别核算

货物和建筑服务的销售额；

除特殊规定外，如果一项销售行为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比如销售家电同时提供送货上

门服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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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结构件等自产货物的同时提供建筑、安装服务，不属于混

合销售，应分别核算货物和建筑服务的销售额，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或者征收率。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第一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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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操作——合同签订注意事项

一、可以将设备销售和安装服务分开签订合同，也可以签订一份合同，分别注明

设备价款和安装服务价款。    不含增值税金额和税额

二、发票条款，分别注明就设备销售部分提供16%税率增值专用发票（普通发

票），就安装服务部分提供10%税率或3%征收率增值专用发票（普通发票）。

三、注意甲供

甲方负责提供电力及部分材料（明细）

务第一教室

    

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如何缴纳增值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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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公告第四条第二款，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电梯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按照“其

他现代服务”缴纳增值税，电梯的维护保养服务属于其他现代服务。

42号公告规定，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按照“其他

现代服务”缴纳增值税。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附件一》销售服务、无形

资产、不动产注释——建筑服务包括修缮服务，修缮服务是指对建筑物、构筑物进行修

补、加固、养护、改善，使之恢复原来的使用价值或者延长其使用期限的工程作业。

中央空调维修保养 ——修缮服务      10%？

                            ——其他现代服务  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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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5

五、42号公告中其他税收政策

　　新政来袭：混合销售与兼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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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营业税涉税业务，包括已经申报缴纳营业税或补缴营业

税的业务，需要补开发票的，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规定“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营业税涉税业

务，需要补开发票的，可于2017年12月31日前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

除外）”。

　　因销售周期长、实际业务发生变化等原因仍然需要补开发票。不再规定纳税人可以开

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时限，同时规定纳税人应完整保留相关资料备查。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２０１８.７.２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第四条同时废止。此前已发生未处理的事项，按照本

公告的规定执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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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混合兼营易混淆；

基本政策需弄清；

特殊规定更重要；

减负是个大趋势；

实务操作把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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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提升财务人职业价值

微信搜索“财务第一教室”

关注我们，提升你的价值

新浪：@财务第一教室

Tel  ：400-600-2148 务第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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